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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宅·房地產 

—自住與投資的理論及實務 

張金鶚 

（政大地政系退休教授） 

1987～2019 年在政治大學地政系

教了 32 年書，從大一必修的「不動產

概論」、大三必修的「房地產投資與市

場分析」到研究所的「住宅市場與政

策分析」和「房地產投資與決策分

析」，以及二門全校的通識課程「房地

產的世界」和「房地產正義的思辨」，

累積了不少住宅與房地產專業教學經

驗。 

2019 年自政大退休後，受邀到清

華大學科技管理學院擔任榮譽講座教

授，講授「房地產市場消費與投資分

析」，將房地產傳統的投資分析增加自

住消費分析；2022 年因在台南 Long 

Stay 半年，受邀到成功大學都市計畫

研究所上課，首次將過去政大及清大

有關住宅及房地產的教學課程全部整

合成「住房巿場消費與投資分析」，精

簡為三學分的一門課，這也是我教學

生涯的最後一門課。 

深感國內住宅及房地產問題日益

嚴重，不但房價不斷飆漲，購屋負擔

越加沈重，租屋環境與保障也不理

想，租買選擇䧟入困境；尤其居住品

質因屋齡老舊，日趨下降，不論都更

或換屋都不容易，如何提升居住品

質，更是令人焦慮。由於住房價格昂

貴，不論自住或投資，不但希望不要

買貴了，更希望未來能保值增值，如

何能在適當的時機、地點與產品間作

出符合個人生命週期階段的正確決

策，又是一大考驗！ 

 目前國內坊間討論有關房地產投

資賺錢的書不少，但有關住房自住消

費的書卻不多，尤其坊間書籍多為個

人實務經驗的分享，欠缺相關學術理

論與實證研究的基礎知識，對每個家

庭不同背景條件與生命週期階段的學

習判斷與決策分析較為不足。尤其住

房決策必須先對住房特性與內涵有完

整的認識，然後建立自己對住房的心

中之尺，同時隨著個人及家庭的生命

週期不斷的調整，再進一步認清住房

的巿場之尺，除總體住房巿場外，更

要在意個體住房巿場的狀況。 

 換言之，住房決策的過程，必須

要有完整的知識學習，才可能因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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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時、因地、因個案而有適當決策判

斷能力，達到個人最終住房舒適自由

的目的。 

住房不但是國人安身立命、安居

樂業之所，更是大多數國人努力一輩

子最重要的資產，然而住房相關知識

卻缺乏有系統且完整的學習，多憑個

人直覺與經驗，或是各方網路媒體的

片段訊息，進行住房決策。不但學校

教育明顯不足，社會教育更是欠缺，

凸顯住房教育仍待相當提升與精進。 

雖然個人過去長期從事住宅及房

地產的教學與研究工作，也參與住房

政策與決策執行和個人多次購屋租屋

的實務經驗，寫了「房地產投資與市

場分析」（上、中、下）三册教科書，

「房地產的世界」、「張金鶚的房產七

堂課」、「張金鶚的都市更新九堂課」、

「房地產是一輩子的事」、「居住正義」

及「住房自由的人生」等多本大眾科

普書，但仍感住宅及房地產教育的不

足，國人不論是一般社會大眾與年輕

學子，乃至相關從業人員，甚至政府

管理決策官員均欠缺一套完整住宅與

房地產自住及投資的相關知識，以為

學習教材。 

國內外學術界過去一向將「住房」

分 成 「 住 宅 消 費 使 用 （ Housing 

Consumption ）」與「房地產投資（Real 

Estate Inveestment）」兩部分各別講授

學習。前者多在社會科學領域，歐洲

社會福利國家重視；後者多在商學財

金領域，美國資本主義國家重視，兩

者少有交集溝通。然而住房明顯包括

消費與投資雙重特性，不但希望住的

舒適也希望能賺錢不虧損，兩者不宜

偏癈。只是當消費與投資兩者發生衝

突，或無法判斷，又該如何決策？因

此，個人累積長期教學經驗，希望將

「住宅（Housing）」與「房地產（Real 

Estate）」兩領域整合成「住房」單一

課程內容，提供大家一起學習思辨。 

身為教育工作者的責任，也是退

休後薪火相傳的使命，在成大教完最

後一門課後，決定將過去近四十年的

所有教學教材及相關個案影片，以成

大課程為架構藍本，撰寫一本「住宅·

房地產—自住與投資的理論及實務」

教科書，有系統且完整提供學校教學

及社會自學的本土教材，希望能對台

灣的住房教育盡到一份心力！ 

這本教科書的內容共有 17 課，概

略可以分成五個部分。第一部份有二

課，是住房基本導論。其中包括第一

課的住宅與房地產定義、特性、國內

外相關學術研究現況趨勢與個人經

驗、個人居住史探討到好房子的認

識；以及第二課有關居住正義、住房

自由到住房政策目標的認知與𨤳清。 

第二部份有四課，是住房理論與

財經探討。包括經濟、市場、投資與

財務的決策分析，其中第三課住房供

需價量的經濟分析；第四課住房總體

與個體的市場分析；第五課住房投資

與消費的決策分析；以及第六課住房

財務分析，包括各種財務模型及風險

分析。 

第三部份有六課，是住房決策關

鍵五元素的探討與衝突選擇。其中第

七課有關「好時機」的探討，包括房

市景氣分析，投資與消費的好時機有

何不同；第八課有關「好產品」的探

討，包括住房單元與社區好品質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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鍵因素，認識租屋產品的 CP 值；第九

課有關「好區位」的探討，包括都市

大區位與鄰里小區位的差異與影響因

素，如何「逆巿場選擇」個人的好區

位；第十課有關「好價格」的探討，

包括總體與個體影響房價的各種因

素，實價登錄、好時價、房價指數與

合理價格的探討與釐清；第十一課有

關「好管理」的探討，包括社區管理

對居住品質與房價的影響，如何判斷

社區管理良莠的關鍵因素；第十二課

住房決策五元素的衝突與評估選擇，

包括各種評估方法與案例探討。 

第四部份有三課，是其他重要影

響住房決策因素。包括社會文化、住

房補貼評估和都市發展影響，其中第

十三課住房文化與家戶生命週期探

討，對各種傳統社會文化價值觀與不

同家戶生命週期對住房決策的不同影

響；第十四課住房補貼的公平與效

率，檢討當前各種住房補貼政策成

效；以及第十五課都市更新與新市鎮/

重劃區開發等都市發展對房市的影

響。 

第五部份有二課，是總結住房問

題與總體政策的檢討與建議。其中第

十六課總體政策對房市的影響，包括

總體財金因素、政策因素、政治與兩

岸關係及新冠疫情等，應該危機入市

還是避市；以及第十七課台灣住房問

題與政策總體檢和世代居住正義的思

辨。 

這本教科書除了整合住宅消費與

房地產投資二大領域外，更強調深入

淺出、多元方式與教材的學習，與傳

統教科書傳遞知識方式明顯不同。每

課主題內容包含六大部分的方式學

習，第一部份是「問題探討」，這是全

課核心學習重點，透過一連串問題思

考與對話回應，逐步掌握問題關鍵，

較無壓力達到學習目標。 

第二部份是「論文探討」，這是進

一步透過國內外學術期刊論文連結閱

讀，豐富個人的理論學習深度，尤其

透過論文導讀所提供投影片，可以幫

助進入較嚴𧫴的學術研究領域。當

然，若受限學習興趣與時間壓力，也

可跳過此部份的論文學習。 

第三部份是「相關學習」，這是屬

於較為有趣且多元化課外讀物的學

習，其中包含有小說（如逆光的台北、

鬼魅豪宅等）、影片（如愛爾蘭有殼蝸

牛運動、台灣人藍師傅和德國人 Robert

的居住觀、美國 60 分鐘特輯-中國房市

泡沫、大愛講堂-住房自由的人生、

TEDxTainan-高房價與都市恐慌等）、

書籍（如錢買不到的東西、下一個家

在何方、為何你買不起房子、地產霸

權、城市的勝利等）及財務試算（居

住焦慮世代-算算你的薪水能在哪裡買

房）等，希望透過有趣多元課外教材

更深入學習住房相關知識。 

第四部份是「個案探討」，這是住

房具體實務的個案展現。透過各類型

住房產品個案提供較優良示範學習，

認識好建商與好產品，豐富學習者的

實務經驗。 

第五部份是「相關時事」，希望透

過課程主題的相關時事新聞，讓學習

者能夠進一步理解現實社會住房新聞

事件，貼近社會脈動，增加學習興趣。 

第六部份是「課後作業」，希望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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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前面五大部分的學習，特別第一部

份的問題探討，能夠簡要回應本課的

幾個主要關鍵問題，並整理個人學習

心得，完成學習成果。當然，前面第

二～五部份也應可個人或小組合作，

重新撰寫閱讀心得、個案探討與時事

分享，深入完整學習內容。 

在學術界撰寫教科書，不列入學

術研究績效，缺乏誘因，以致國內教

學長期多採用國外教材，本土化教育

學習明顯不足。個人退休多年，對此

現象頗多感觸，雖然此本教科書的出

版，個人已不再使用，但本於住房教

育的薪火傳承，決定全力完成此書，

以了心願。同時，為鼓勵未來住房教

育與教學工作，本書所有版權收入將

全數捐給中華民國住宅學會作為「住

房教育與教學基金」，希望能進一步改

善國內住房環境，讓個人居住舒適，

獲得住房自由，讓社會逐步邁向居住

正義之路！ 

 

依循施鴻志教授？ 

或迎向廖桂賢教授？ 

徐世榮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兼任教授、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兼任教授） 

臺灣的土地使用計畫或空間計

畫，如都市計畫、區域計畫或國土計

畫等，是一個相當可懼的體制，因為

在政策與行政流程上，它們是土地徵

收及市地重劃的上游，許多決策都是

在土地使用計畫階段就已經定案，由

此造成了許多土地掠奪及家園迫遷等

基本人權侵害的嚴重社會問題。因

此，我們若欲瞭解土地或居住正義的

問題成因、及為其尋找解方時，建議

就應該要特別關注臺灣的土地使用計

畫體制，其中最為關鍵就是都市計

畫。而都市計畫實務上出現嚴重問

題，這表示支撐它的規劃理論恐也出

現了嚴重弊端，本文要主張，若以施

鴻志教授為例，現時代我國都市計畫

的主流規劃理論仍然是停留在舊有規

劃理論典範，已經落後歐美國家至少

約半世紀之久。本文期待臺灣的都市

計畫能夠進行規劃理論的典範遞移，

以此來實現土地或居住正義。 

要瞭解臺灣都市計畫體制，首先

就必須探索該制度建構的歷史背景。

簡要言之，臺灣的都市計畫是在日本

殖民時代被引入，雖然早期有所謂的

市區改正，但最為重要的則是 1936 年

所公布的臺灣都市計畫令及其施行細

則，由此引入歐美國家所實施的都市

計畫及其工具，惟其主要目的並不是

為了解決臺灣當時代的社會問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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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為了便利於進行殖民地統治，總督

府牢牢掌控都市計畫審議及核可權

力，它成為是殖民統治的一個重要工

具。 

二次大戰後，從中國來臺的國民

政府進行戒嚴威權統治，它繼續沿用

臺灣都市計畫令及其施行細則，而不

是使用在中國統治時所制訂的都市計

畫法，這是因為當時的《都市計畫法》

僅有象徵性的簡單條文。之後，在美

國的建議之下，1960 年底我國國家政

策有很大的轉變，政府制訂了《獎勵

投資條例》，進行外銷導向的經濟政

策，並於 1964 年進行《都市計畫法》

第一次全文修正，基於過往 1953 年耕

者有其田政策大量土地徵收的經驗，

《都市計畫法》配合《土地法》，納入

了土地徵收，都市計畫也遂變成了國

民政府威權體制重要的一部分。 

繼而，在 1960 年代中葉，由孟森

博士所領導的聯合國顧問團隊在臺灣

進行相關研究與建議，提出了許多空

間計畫的研究報告及備忘錄，而這些

文件都構成了 1973 年《都市計畫法》

再度全文修正的基礎。非常關鍵的，

孟森博士及其團隊帶進了 1950-70 年

代歐美都市計畫學術研究的主流典

範，那就是「系統論」及「理性過程

論」，其中的重要之處乃是它延續了歐

洲啟蒙時代的理念，強調科學及專業

意識形態，並將其與進步及公共利益

觀念結合，都市計畫被形塑成是科學

及客觀中立的專業事務，強調它是獨

立於政治領域及主觀價值體系之外，

不受相關政治及利益的羈絆。 

當時主張，由於都市計畫的研究

者及從業者擁有科學的專業知識，因

此他們有能力掌握什麼是社會的公共

利益，而那時崇尚科學，因此都市計

畫的知識體系大抵是以量化型態呈

現，如成本效益分析及總體經濟模型

分析，在臺灣威權體制的支持之下，

也就使得它成為是臺灣都市計畫迄今

未變的基本典範。然而，這樣以科學

專業來包裝的都市計畫在 1950-60 年

代卻被珍雅各（Jane Jacobs）批評是「偽

科學（pseudo-science）」，而當時的學

術界對其理性的宣稱也有非常多的質

疑與批判。 

以上簡要敘述欲與大家分享的重

點是，臺灣的都市計畫體制其實陳積

了三層的壓迫體制，那就是日本殖民

體制、中華民國戒嚴威權體制及偽科

學專業體制，它不純然只是表面上的

技術的操作，它其實是非常不民主

的，它仍然繼續維持著權力一元化、

由上而下的運行軌道。都市計畫並不

具備相對的自主性，它不是在追尋臺

灣社會的公共利益，它長期以來幾乎

都是主政者及權貴菁英對於無權力者

及社會弱勢的一個壓迫及掠奪體制，

而現有的都市計畫民眾參與程序也都

只是用來包裝罷了，並不具備實質的

意義。 

這如《都市計畫法》第 19 條，「主

要計畫擬定後，送該管政府都市計畫

委員會審議前，應於各該直轄市、縣

（市）政府及鄉、鎮、縣轄市公所公

開展覽三十天及舉行說明會」，試問，

政府都已經將主要計畫擬定完成了，

還有多少改變的機會？若真正尊重人

民的意見，不是應該要在主要計畫「擬

定前」就應該要讓民眾參與並聆聽民

眾的意見嗎？又如重要的都市計畫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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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的組織架構並不是規定於《都市

計畫法》裡，而是另外訂定《各級都

市計畫委員會組織規程》，其中的第四

條就充分顯現了權力一元化現象，當

半數的委員幾乎都是政府行政官員，

而其他的委員都是首長派聘及不用經

過民意機關同意的情況下，這個委員

會大抵也只是首長的白手套罷了。 

由此，引發出一個很有趣、也很

重要的課題，即我們必須探詢臺灣都

市計畫知識體系與政治權力之間的關

係，到底是知識就是權力（Knowledge 

is power）？還是權力就是知識（Power 

is knowledge）？請容我冒昧的說，我

認為是後者，而不是前者，而這也就

是一般民間社會所稱的「官大學問

大」，這其實也是臺灣都市計畫非常大

的危機。 

這是因為都市計畫所要處理的其

實不是單純的科學問題，而是複雜的

社會問題。過去基於現代化的理念，

上述問題往往被定義為科學問題，需

由專家予以解決。專業化被視為是追

求完美的最佳途徑，專家們被視之為

科學家一般，透過他們對於科學工具

的運用，問題的解決似乎是輕而易

舉。許多的專家皆相當的自負，以為

他們的專業知識可用來解決任何都市

計畫或政策的問題；因此，所謂的「公

共利益」也必須是由這些少數專家及

由其組成的委員會來給予詮釋及界

定。 

但是，這樣的理念其實早就已經

遭到了揚棄，在一個多元的環境裡，

我們開始了解最困難的地方是如何去

定義問題，及在複雜的因果體系中如

何放置問題，尤其是當我們把價值的

因素放進來一起思考之後，問題就顯

得更為棘手。都市計畫所面對的問題

其實不單純是科學問題，它們更是難

纏的社會及公共政策問題，因為我們

根本就無法排除價值的影響。因此，

許多社會問題的定義並非是客觀中立

的存在，其中包含了各方力量運作的

可能性。也就是說，這中間包含了權

力、利益、價值及不同的意識形態等。

這些難纏的社會問題，是無法用科學

的方法來予以馴服的。 

上述的論點也可由知識論觀點尋

得註腳，這也使得過往純然立基於科

學理性知識論觀點受到相當大的挑

戰。許多學者指出過去的社會科學往

往是以科學及技術為主要之判準，以

此來決定學術研究是否具有價值，也

唯有透過科學及技術驗證的知識才算

是真正的知識，其他的知識則是皆可

棄諸於一旁。但是，許多的都市計畫

學者卻認為上述的知識論是帶有濃厚

的扭曲及偏差，因為它用科學理性來

對抗及排除政治與價值的選擇，因為

後者皆錯誤的被視之為不理性，並不

屬於知識的範疇。然而，知識其實是

一種社會主觀的建構，它並不純然是

由科學及技術的層次而來，其實，人

們日常生活之經驗，也是充滿了知

識，而這些知識是公共政策制訂時必

須給予尊重的，惟很遺憾地，在臺灣，

它們卻時常都是被排除的。 

因此，臺灣為何會頻頻發生土地

掠奪及家園迫遷的土地及居住不正義

問題？我認為其中的一個主要原因就

是臺灣都市計畫學術理論典範被主政

者及權貴菁英們極度的掌控與限縮，

所謂官大就學問大，主政者及都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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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根本就不重視、甚且是蔑視民眾

的心聲，舉例言之，長年擔任內政部

都市計畫委員會委員的施鴻志教授竟

然在臺南鐵路東移都市計畫審議過程

中，公開指責參與民眾「是來亂的，

你們愈亂，賴清德的票則會更高」的

荒誕言論，而我本人也是屬於被他指

責的對象之一。 

惟在此荒誕言論中，卻也出現了

一股微弱的希望，廖桂賢教授與幾位

年輕朋友近日共同出版了「城中一座

島：築堤逐水、徵土爭權，社子島開

發與臺灣的都市計畫」一書，觀其內

容是非常的精彩。廖教授非常精闢的

主張，「都市計畫不是科學，而是權衡

的藝術」，她並且要求「臺灣的都市計

畫應：1.容納多元的空間價值 2.符合民

主精神，尊重在地需求 3.檢套效益主

義，邁向正義原則」。這些觀點都非常

的重要，惟我們卻要問，這樣重要的

知識能夠進入臺北市或內政部都市計

畫委員會的審議過程嗎？沒有的，廖

桂賢教授這樣重要的知識都是被都市

計畫體制排除的，致使這樣的知識只

能停留在街頭或都委會會議室外的抗

爭場合，這是臺灣都市計畫的極大的

悲哀，而這也造成了嚴重的土地掠奪

及家園迫遷社會問題。 

對於現時代年輕一代的都市計畫

研究者及工作者，要請教你們，是要

繼續依循施鴻志教授舊有典範，把民

眾參與皆污衊為是「來亂的」？並繼

續臺灣嚴重的土地掠奪及家園迫遷等

人權侵害問題？還是我們應該學習歐

美國家，努力進行都市計畫知識典範

的遞移，勇敢的迎向廖桂賢教授所主

張的新典範？最後，如果臺灣還要有

都市計畫體制，那麼期盼大家能夠一

起努力，進行臺灣都市計畫的規劃理

論典範移轉，停止藉由現有都市計畫

體制繼續迫害及掠奪臺灣人民；否

則，建議何妨就把現時代這個不是追

求公共利益的都市計畫體制給廢了

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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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計畫與徵收： 

東亞四個法域之比較」 

研討會與焦點座談會紀實 

李明芝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助理教授） 

 

 

    本系於民國(下同)112年 12月 15

日辦理地政學系不動產發展論壇「都

市計畫與徵收：東亞四個法域之比較」

研討會，並於 12月 16日舉行專家學

者焦點會議。此次研討會共同主辦單

位包括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國

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以鄉村地區整

體規劃落實里山經濟」USR計畫及東亞

土地徵收法研討會。研討會緣起於日

本神戶大學大學院法學研究科角松生

史教授（研究代表者）於 107年申請

日本學術振興會科學研究費國際共同

研究加速基金（國際共同研究強化）

（B））研究，以「人口減少時代東亞 4

法域（日韓台中）的土地徵收制度比

較研究」為題，聚焦於「私益徵收的

公共利益」及「生活再建措施的損失

補償」課題，邀集日本、韓國、台灣

及中國各國學者，藉由各國現地調查

訪問，進行東亞土地徵收的比較法研

究 (以下稱角松團隊計畫)。 

 

    角松團隊計畫之主題包括東亞各

國「私益徵收的公共利益」課題，即

「非既有公益事業之徵收與私益徵收

的界線」之相關問題。日本過往高度

經濟成長時代出現｢工業團地新設事

業」及「新住宅市街地開發事業」，得

依個別法規定徵收一整片土地以作為

住宅用地或工業用地，此種以取得住

宅用地或工業用地為目的之徵收，因

與道路及鐵路等公共設施不同1，且徵

收後土地可以移轉予私人，因而引發

公益性疑慮的討論2。在台灣，以開發

為目的且徵收後部分土地可以移轉予

私人的制度，最典型的即為區段徵

收，過去如俗稱苗栗竹南大埔徵收案

及桃園航空城案皆為區段徵收案，而

後者之一之「桃園航空城機場園區特

定區土地區段徵收」於 112 年 6月經

法院判決撤銷一部分原告之土地徵

收，無論是徵收公益性及計畫與徵收

之關係皆為訴訟過程之重要爭點。此

種面臨高度經濟時代而生之徵收案件

不僅是日本及台灣，在韓國亦存在相

關問題，且有重要判決。因此此次角

松團隊計畫在台灣進行研究成果發

表，將有助於相關議題之交流，並帶

給台灣學者與相關專家不同刺激。 

 

    基此，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

所、以鄉村地區整體規劃落實里山經

濟 USR計畫、東亞土地徵收法研究會

及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共同舉辦，

由本系承辦，於 112年 12 月 15日辦

理「都市計畫與徵收：東亞四個法域

之比較」研討會。上午第一場次由本

系陳立夫教授擔任主持人，先由神戶

大學法學研究科淵圭吾教授報告「日

本財產權保障『通說』的形成過程：

以田中二郎『公法上損失補償』觀點

 
1
相關討論如遠藤博也『都市計画法 50 講（改

訂版）』（有斐閣・1980 年）213-216 頁及藤田

宙靖「公共用地の強制的取得と現代公法―関

連諸利益の取扱い方を中心としてー」『西ド

イツの土地法と日本の土地法』（創文社・

1998 年）172 頁等。 
2
角松生史「日本土地収用法における『私益

収用』と『生活補償』」神戸法学雑誌第 69 巻

2 号（2019 年）頁 203。 



 - 9 - 

為中心」，討論日本財產權、損失補償

與資產間的關係；接著由神戶大學法

學研究科角松生史教授報告「縮小社

會（人口少化社會）土地徵收的公共

性：關於日本所有者不明土地法的課

題」，討論所有者不明土地問題及反共

有地悲劇間的關係，並探究社區福利

增進建設制度(即經都道府縣知事裁

決，對所有人不明土地設定有期限的

使用權，即可合法使用該土地的制

度)，此種以「最適利用」為理由強制

設定使用權的正當性問題。下午第二

場次由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黃丞

儀研究員擔任主持人，首先由大阪經

濟大學 Noori Se非常勤講師報告「韓

國的私用徵收：運用及問題」，接著由

筆者報告「台灣土地徵收之司法審

查：以區段徵收案公益性及比例原則

為中心」，最後由中京大學法學部張榮

紅副教授報告「中國土地徵收制度的

改革」，三個報告皆觸及徵收公益性的

司法審查之討論，而在本場次綜合討

論時亦討論韓國私用徵收與台灣區段

徵收制度的異同，就各國制度作對話。 

 

    接著，於 12月 16日「都市計畫

與徵收：東亞四個法域之比較」舉行

專家學者焦點會議，先由本系博士生

柯佳伶進行「都市計畫與徵收及其司

法審查」的引言，由筆者進行口譯，

介紹台灣都市計畫訴訟制度形成之緣

由及都市計畫附隨審查與土地徵收訴

訟的司法審查模式，並提出「都市計

畫訴訟與土地徵收訴訟的司法審查模

式是否應該不同？」「在都市計畫做成

發布時爭執分區用地變更之違法性，

與在土地徵收處分訴訟程序中爭執分

區用地變更之違法性，於司法審查或

審查密度是否會有所不同？」二個問

題。基此，與會者深度討論台灣與日

本都市計畫與土地徵收制度及關係之

異同，並討論司法審查議題，包括台

灣裁量瑕疵、判斷餘地理論與利益衡

量原則等。在此次研討會及焦點會議

後，角松教授認為，經過深度討論從

東亞法制的相同及相異處感受到東亞

比較法研究的潛力。因此，可預見藉

由本系此次所承辦的研討會與焦點會

議成果，將可以帶來後續土地徵收制

度比較研究之細緻化開展。 

 

(本稿內容同時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

員會補助國內舉辦國際學術研討會

「都市計畫與徵收：東亞四個法域之

比較」成果報告內容之內容之一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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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街區」轉型的省思： 

深化人本理念與因應氣候變遷 

蔡育新 

(政治大學地政學系特聘教授 

兼總務長) 

都市街區空間意指廣義的人行空間 

都市街區空間在此定義為廣義的

人行空間，空間範疇與功能不侷限於

傳統的人行道。街區空間的範疇不僅

限於人行道、騎樓、包括建物退縮空

間、(相鄰大樓申請)塗銷的路邊停車

空間、閒置路肩，以及因道路縮減而

納入街區的空間。其功能亦不僅限於

基本的人行交通，還包括更深層次的

人本交通、開放空間，以及因應氣候

變遷的功能。 

 

街區人行交通與基本人權 

「交通權」可視為憲法所保障的基

本人權。以日本憲法第 25條為例，其

強調了國民的生存權及國家社會保障

的責任，而交通權即被視為確保國民

健康（及文化）的最低限度生活的一

環，因此被視為國家應當保障的基本

人權之一（日比野正己，1983）。交通

權的核心在於確保國民在交通方面受

到平等的保障，不論其經濟條件、身

心狀況、或居住地點，都不應受到不

平等的對待。這涉及提供安全、經濟

實惠、便利、快捷、並且舒適的交通

工具（岡崎勝彥，1986）。而街區的人

行交通被視為最基本的交通權之一，

因為所有旅行，無論其目的或使用的

交通工具為何，其起始點與終點多數

發生在街區之內。 

 

台灣街區空間現況與人本交通、永續

規劃的差距 

- 台灣街區都市人本交通與因應氣

候變遷的轉型進程 

近年來，台灣都市交通面臨所謂

的「行人地獄」課題。這並非一個新

議題，而是受到更多重視的長久議

題。通常來說，行人交通問題受到三 E

面向的影響，即 Engineering（交通工

程）、Education（用路人教育）、以及

Enforcement（(立法與）執法）。因此，

提升在 3E面向以及與各利害關係人的

合作，都是解決台灣行人安全問題的

重要因素。 

台灣人行空間在所謂的人本交通

目標下，近年的相關政策逐漸朝主、

次要道路以實體人行道發展，而服務

性巷弄則透過綠色鋪面逐步提升人行

空間品質，並建構都市人行網絡系

統。近年來的相關行動包括中央政府

主導的都市人本交通道路規劃設計手

冊（內政部，2009、2018），該手冊針

對人行空間提出因地制宜的不同設計

模組。同時，地方政府也推動鄰里交

通改善計畫（台北市政府，2015、

2020），特別針對台北市小巷弄（12 公

尺以下）劃設標線型人行空間。 

- 人本交通之轉型進行式下的現行

課題： 

從時間軸縱貫觀察，台灣都市人

行空間的建置經歷了一個演進過程。

在 2015 年之前，巷弄內幾乎沒有人行

空間，而目前已進入標線型綠色鋪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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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代，這可謂是由無到有的進化。這

一努力挑戰了克服巷弄汽機車停車空

間，轉化為綠色人行鋪面的過程，並

非易事。然而，在人本交通的長期、

最高理想目標下，我們仍然面臨以下

問題： 

(1)無法設置綠色鋪面而持續行走於馬

路車流中的挑戰 

(2)斷鍊、不連貫的人行空間動線 

(3)綠色人行鋪面無實體區隔造成的交

通安全問題 

(4)行人避走綠色人行鋪面：水溝蓋上

的不順平、路面傾斜、與衛生問題 

(5)綠色鋪面、原有人行道、建物退縮

未整體設計 

總結：尚缺乏下世代、全市型實體人

行空間網絡規劃願景與藍圖。 

都市街區空間的轉型：永續與因應氣

候變遷功能之提昇 

- 被低估的都市街區開放空間功能

與重要性? 

相較於其他都市公共設施，沿

著都市道路所建構的全市型街區

開放空間網絡，對於永續與因應氣

候變遷的重要性，可由以下的街區

空間特色顯現（蔡育新等，2023）： 

(1) 普及率高：其為都市內分布普

及率、所占面積最高的公共空間之

一。因此對建成地區影響空間範圍

大，且型態為網絡空間模式，有別

於公園等點狀式空間分離模式之

較低普及率； 

(2) 接觸率高：是都市居民最常接

觸的公共空間。因此，其所創造的

綠基盤、提供的開放空間功能、減

緩、調適（如降溫、減少地表逕流）

與其他非氣候相關（如淨化空氣污

染）之永續效益以及居民的接觸度

高； 

(3) 串聯性：扮演串聯其他點（公

園、綠地、建物庭院）、線（河川）、

面（湖泊、農業區、保護區、都市

外圍淺山）的都市綠色基盤。 

(4) 主動性服務：居民進出建築物

會自然受到其減緩、調適等效益高

低所影響，同時會直接接觸到綠色

基盤與開放空間； 

(5) 多功能性：可同時實施減緩、

調適氣候政策與其他永續共效益

（如開放空間、減少空氣汙染）； 

(6) 具成長性：建成地區開放空間

受限於未發展空間有限而成長不

易，例如公園，與逐漸減少的都市

農地。然而，街區開放空間是少數

可能因為以下原因而成長的開放

空間，包括建物退縮的接受度普遍

化、釋出路邊停車空間增加，甚至

未來因自動駕駛車輛增加、汽車持

有率降低，促使停車空間需求降

低。 

- 於永續發展與因應氣候變遷下，街

區開放空間仍面臨的挑戰： 

在因應氣候變遷方面，中央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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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約於 2015 年由美加引入

低 衝 擊 開 發 （ Low-impact 

Development/LID ）（ 國 土 署 ，

2022），但街區開放空間於永續發

展與因應氣候變遷的觀念與設

計，仍然存在以下相關議題： 

(1) 由人行交通功能擴展到微型

開放空間功能：都市主要道路寬廣

的林蔭大道、綠廊道常是居民偏好

的開放空間，也是都市意象創造的

重要空間與元素。因此，可考量納

入、提升開放空間於人行道的角色

與位階，重新定位廣義人行空間的

功能。由原本僅為可有可無、附帶

功能的情況，轉化於都市計畫的通

盤檢討中，專題性檢討不同街區可

扮演何種層級的微型開放空間功

能，而不僅是現況由交通、工程單

位主導的現況。這或許有助於建立

網絡型綠基盤和開放空間，進而促

使都市永續與因應氣候變遷的轉

型。 

(2) 街區為年長者人生最後一哩

路的重要開放空間：都市街區是目

前仍未被都市規劃充分重視的年

長者開放空間場域。就人生進程之

身體老化過程考量，年長者的步行

可行範圍將逐漸縮短，其開放空間

的可行性將逐漸由較遠的公園，逐

年縮近為鄰里、對街的公園，乃至

於難以行走時的住宅所在街廓街

區開放空間。由於兒女白日上班無

法照顧，或獨居長輩逐漸增加的老

年化社會，年長者人生最後階段可

以自我出門散步、散心、感受社會

氛圍、與人群接觸可及的空間，將

是同街廓街區。因此，將人行道提

升為開放空間的規劃思維，並納入

年長者的休憩需求，提供綠化、優

適、氣候友善的實質環境，是都市

計畫單位重要的課題。 

(3) 都市街區空間為實施「自然為

本 解 方  NbS (Nature-based 

Solutions)」的場域：於因應氣候

變遷下，專案性將都市街區空間定

位為以 NbS 方式，即 (A) 增加綠

基盤、與 (B) 強化綠基盤之功能

的行動方案實施空間，系統性建構

與擴充網絡型綠色基盤與永續效

率 (Zwierzchowska et al., 

2019)。於街區空間增加綠基盤對

策主要有兩方面，分別為增加街區

開放空間寬度與增加植栽百分

比。增加街區寬度包括建物退縮、

納入閒置路肩或已被民眾申請塗

銷的路邊車空間等方法。增加綠基

盤面積百分比方法有二：方法一包

括於指認低度使用的街區開放空

間後，擴大樹穴或增加連續型樹

穴；方法二為採用綠基底設計理念

（參考 (4) 採用街區「綠基底

(Green-based Design)」設計理

念）。強化綠基盤之因應氣候變遷

功能主要為於樹穴向下設置下凹

式雨水花園，及向上複層植栽的立

體化方式。 

(4) 採 用 街 區 「 綠 基 底 

(Green-based Design)」設計理

念：街區綠基底設計理念逐漸增

加，但似乎仍未被明確指認與廣泛

納入空間規劃思維的概念；綠基底

理念的採用有助於綠色基盤空間

的創造與增加（蔡育新等，2021、

2023）。綠基底設計理念將整體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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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開放空間先設定為綠色自然環

境，再將必要的灰色人工空間（如

人行空間、設施）以減法的方式納

入。相反地，灰基底則空間設定為

灰色人工（水泥）空間，再以加法

的方式將綠色植穴納入（蔡育新

等，2021、蔡育新與鍾佳諭，2023）。 

(5) 納入「樹蔭廊道」概念為空間

規劃主題：考量行人友善步行空

間，未來台灣路樹植栽建議以樹蔭

廊道為獨立的空間主題，引導喬木

樹冠型式、植栽與人行路線相對位

置、遮蔽程度與植栽密度，進行目

標導向式之植栽規劃。植栽遮蔽密

度可考量使用者需要遮蔽或日照

程度規劃，亦可考量夏冬不同需求

選擇落葉或不落葉樹種。於較寬的

街區開放空間，或可同時提供遮蔽

與不遮蔽動線供不同需求者選擇。  

(6) 無遮簷人行空間政策轉化成

氣候友善的有遮簷人行空間？約

莫過去 20 年，似乎基於過去美學

不足的違章雨遮形成都市景觀汙

點，因此形成無遮簷人行空間的政

策。在都市計畫、都市設計、都市

更新計畫普遍推行，造成具遮陽、

避雨、氣候友善的雨遮於台北市中

變得非常稀有、少見，炎夏、雨天

時形成不友善的人行空間，並與大

眾運輸導向(TOD)的行人友善政策

有所違和。隨著當前新建建物違建

逐漸減少、建物美學、工法逐漸提

高，當前因應氣候變遷與 TOD等永

續發展需求日益升高，或許正是檢

討無遮簷人行空間政策轉型成有

遮簷人行空間的時機。 

街區開放空間的都市計畫治理 - 機

會與挑戰 

- 掌握都更機會重塑台灣都市街區

開放空間：台灣近年主要都市的建

物，透過都更或自主重建案例持續

進行，伴隨而來的是基地臨路面的

「街區開放空間」系統性的再造機

會。然而目前街區再造仍缺乏全市

型的空間願景計畫與實施策略。 

- 中 央 都 市 計 畫 部 門 領 導 角 色 

(Leadership) 至為重要：人本深

化與因應氣候變遷的街區開放空

間建置與補強，可能面臨議題認

知、政策共識形成、法令修訂（如

都更與危老相關法令造成街區空

間短缺或不連續）、部門協調、相

關行動方案的研擬，以及推展至各

地方政府等內容，並不容易，因此

中央都市計畫部門的領導角色扮

演極為關鍵。 

- 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通盤檢討）建

立連續性街區空間藍圖：為解決建

立連續性、人本深化、因應氣候變

遷的全市型街區開放空間，統合都

更、危老開發個案與街區開放空間

系統之一致性、開發個案都市設計

審查的差異，因此建立完整、連續

的全都市街區開放空間計畫以為

上位空間計畫是可能的解決方案

之一，而都市計畫細部計畫是適合

的實施平台。透過街區開放空間專

案通盤檢討，或搭配定期通盤檢討

逐步納入全市所有道路的連續性

街區開放空間計畫，以為都更、危

老重建、都市設計審議建物改建個

案的審查依據，減少計畫間、法令

間的空間衝突。 

- 小基地都更或危老造成無街區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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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空間的專案研究：雖然建築法規

與都市計畫已規範最小建物退縮

規模，但皆為原則性規範，未能確

保重建基地皆能形成基本人本空

間，將難以把握建物重建機會形成

充足之街區空間寬度。除此之外，

小基地因設計面、經濟面的限制條

件，以及法令的特別考量，造成不

需退縮而形成人行空間缺乏且不

連續之情境。因此，若欲建置連續

性、寬度充足的街區開放空間，專

案性研究相關法令鬆綁至為關

鍵，例如在土地使用分區管制中降

低前後院與高度比限制，以換取小

基地退縮空間（蔡育新與鍾佳諭，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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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系於 113 年 2 月 26 日 13 時至 17

時，邀請新加坡 Cistri 公司 Jonathan 

Denis-Jacob 經理在綜合院館六樓

270624 教室演講，講題為「國際規

劃經驗分享」。 

 

＊ 本 學 訊 可 至 地 政 學 系 網 站

(http://landeconomics.nccu.edu.tw)下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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